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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 

 

云常备〔2017〕29 号 

 

 

备  案  报  告 

 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国务院： 

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

议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《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关于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

数的决定》。现将决定、方案的说明、审议意见的报告呈报备

案。 

 

 

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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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关于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 

应税污染物项目数的决定 

 

（2017 年 11 月 30 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） 

 

为了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，保护和改

善环境，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，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

《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

案）》。会议同意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方案和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

经济委员会审议意见的报告，决定： 

一、云南省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

额为： 

2018 年 1 月至 12 月，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.2 元；水污

染物每污染当量 1.4 元。 

2019 年 1 月起，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2.8 元；水污染物

每污染当量 3.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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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不作增加。 

省人民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优化征管服务，确保环境保

护税法在我省贯彻实施；随着我省环境承载能力、污染物排放

情况的变化，必要时提出调整适用税额的方案，报省人大常委

会决定。 

本决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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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 

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案）》的说明 

 

——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

云南省财政厅厅长  陈建国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我就《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

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方案草案）作如下

说明： 

一、制定方案草案的必要性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（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）

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其立法宗旨是推动现行排污费制度

改为环境保护税制度，通过立法和刚性执法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

减少污染物排放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 

环境保护税法第六条规定，环境保护税的税目、税额，依

据本法所附《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》执行。应税大气污染物

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、污染物排放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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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，在本法所附《环境保护税税目

税额表》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提出，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决定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。

环境保护税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性需要，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

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，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决定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

案。根据环境保护税法授权事项，我们拟订了方案草案。 

二、拟订方案草案的过程 

为贯彻落实好环境保护税法，省财政厅、环境保护厅、地

税局及时启动有关工作，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机构，下发了《云

南省环境保护税改革工作方案》，组织各州、市开展实施环境保

护税的前期调研工作。一是委托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全省排污

企业进行了数据、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分析。二是召开座谈会，

听取矿业、钢铁、火电、水泥等重点排污行业企业的意见。三

是组织专家对方案草案进行论证和风险评估。四是将方案草案

向社会进行公示。 

在征求意见过程中，各方面反映的意见主要有：一是前期

征求各州、市意见时，有 10 个州、市建议采取“税费平移”的

方式，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二是企业和主管部门反映，

我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，企业竞争力不强，如能采取“税费平

移”的办法，给企业一定的过渡期来推进转型升级，既能减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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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负担，又能促进企业实现减排目标。三是部分专家建议，

此次费改税涉及面广，成倍提高税额，将增加企业负担，需要

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和宣传，措施上应更稳妥。 

三、我省适用税额的依据及理由 

方案草案提出，2018 年按照现行排污费的标准作为环境保

护税税额标准，即：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每污染当量 1.2 元，水

污染物适用税额每污染当量 1.4 元。2019 年起，适当提高环境

保护税税额标准，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2.8 元，水污染物每污

染当量 3.5 元。主要依据： 

一是考虑我省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

位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，要求云南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

明建设排头兵。在现有排污费征收标准上适当提高环境保护税

税额，有利于凸显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发展定位，有利

于表明我省坚持绿色发展的决心，有利于引导全省人民形成保

护环境的全社会共识和行动自觉。 

二是统筹考虑我省环境承载能力。目前我省环境质量总体

保持优良，但局部地区环境问题突出。根据《云南省“十三五”

环境保护规划》，我省九大高原湖泊中仍有 4 个水质为劣Ⅴ类，

184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，水质劣Ⅴ类的断面占 5.4%，部分河流

断面重金属时有超标，水污染治理难度较大。为保护好我省生

态环境，需加大环境保护力度，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的税额标

准，充分考虑发挥税收调节作用，淘汰落后产能，促进企业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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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减排。 

三是考虑水污染治理是我省环境质量改善重点。针对我省

水污染是治理重点的特性，设定了大气污染物税额提升幅度较

小、水污染物税额提升幅度较大的差别化税额，有助于突出我

省水污染是环境治理的重点。同时，根据历年排污费大气污染

物、水污染物征收占比分别为 80%、15%的现状，大气污染物

税额标准提升幅度小、水污染物税额标准提升幅度大，对全省

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影响较为均衡，同时也促进排放水污染物

的企业主动改进污染治理设施、落实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 

四是考虑纳税成本应逐步与污染治理成本相当。根据环境

保护税法保护和改善环境、减少污染排放物的立法目的，企业

的纳税成本应逐步与污染治理成本相当。目前我省各行业污染

治理成本差异较大，根据 2015 年环境统计数据中排污企业的

治理成本综合测算，全省大气、水污染物平均治理成本分别为

5.21 元/污染当量和 6.48 元/污染当量。其中，大气污染物中，

有色、火电、农副食品加工、化工等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

一般在 1—3 元/污染当量之间；水污染物中，石油化工、农副

食品加工、牧渔服务业、饮料制造等重点行业的治理成本一般

在 0.5—3.5 元/污染当量之间。建议 2019 年起实施的适用税额

标准已高于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，一定程度上将起到激励

企业主动加大环保投入、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的作用。 

五是企业的负担不会大幅度增加。据统计，2016 年，我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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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有 3100 多户企业缴纳排污费，排污费入库 2.52 亿元，企业户

均负担约 8 万元。费改税后，2018 年，企业负担没有变化；2019

年起，我省预计征收环境保护税 5 亿元左右，企业户均负担约

16 万元，不会明显增加企业的负担。同时，环境保护税法第十

三条增加了排放达标、环境保护税减免优惠政策幅度，受惠企

业将增加，可引导企业加强管理、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，达

到减免税条件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 

六是充分考虑周边省份情况。我省环境保护税税额的拟定，

一方面不能定得过低，导致外省污染企业向我省转移；另一方

面也不能定得过高，大幅增加企业负担，要给企业留出合理空

间，通过升级改造生产技术、主动建设环保设施，实现达标排

放。据了解，我省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适用税额每污染当量

分别高于贵州省 0.4 元和 0.7 元；水污染物适用税额标准高于周

边省份（四川 2.8 元/污染当量、重庆 3 元/污染当量、广西 2.8

元/污染当量）；大气污染物税额标准低于四川和重庆（四川 3.9

元/污染当量、重庆 3.5 元/污染当量）。我省环境保护税税额的

拟定，与周边省份相比是可行的。 

七是费改税后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。费

改税的主要目的是发挥税收刚性作用，约束企业通过升级改造

生产技术、主动建设环保设施或加强内部管理，减少污染物的

直接排放，而不是为了多收税。2016 年，我省征收的排污费为

2.52 亿元，而当年财政投入节能环保支出达 150.13 亿元，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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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支出 28.08 亿元。2019 年提高税额标准后，预计征收

环境保护税 5 亿元左右，远远低于政府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投入。

今后随着财力增长，政府还将继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，促

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。 

方案草案提出的税额标准和分两步走方案，比较符合我省

实际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，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，有利于费

改税的平稳过渡。 

四、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的项目数建议及考虑 

根据环境保护税法授权，我们建议暂不增加同一排放口应

税污染物的项目数。主要考虑：一是环境保护税法所附应税污

染物和当量值表中确定的污染因子，已基本包含我省所排放的

污染物项目，目前我省无新增应税污染物项目。二是据了解，

目前全国其他省份无增加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的情况。 

以上说明和方案草案，请予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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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 

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案）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第六条和第九条规

定，结合我省目前施行的排污费征收标准，现就环境保护税云

南省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提出以下方案，拟与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同步实施： 

一、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 

2018 年，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.2 元；水污

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.4 元。 

2019 年起，大气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2.8 元；水

污染物适用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3.5 元。 

二、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 

同一排放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不作增加，即大气污染物排

放口征收前三项，第一类水污染物征收前五项，其他类水污染

物征收前三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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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

关于《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和 

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案）》 

审议意见的报告 

 

——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

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 王长勇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为了做好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额方案（草案）的审议

工作，省人大财经委、常委会预算工委与法工委、环资工委进

行了沟通，通过召开论证会、座谈会、发送信函、网络征求意

见等方式，广泛征求了省人大各委员会、州（市）人大财经委，

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、省人大代表、省级有关单位、专家学者、

企业代表、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。形成的意见建议已反馈

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处理。在此基础上，省人大财经委员

会于 11 月 27 日召开第 33 次会议进行了审议。现将审议意见报

告如下。 

环境保护税法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该法第六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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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规定，应税大气和水污染物具体适用税额的确定和调整， 

由省级人民政府在法律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提出，并根据各

省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，可以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

税的应税污染物项目数，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，并报全国人

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省人民政府提出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税

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（草案）为：一是环境保护税我省

适用税额为，2018 年 1 月至 12 月，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.2

元；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1.4 元。2019 年 1 月起，大气污染物

每污染当量 2.8 元；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 3.5 元。二是同一排放

口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不作增加。 

财经委员会认为，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，将原来的排污费

改为环境保护税，对于规范财政收入管理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、

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重要意义。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方案，贯

彻落实了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云南

要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要求，统筹考虑了我省环境

承载能力、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，增强

税收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约束力，保护和改善我省生态环境，

符合法律规定和我省实际。财经委员会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本次

会议同意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方案，并就环境保护税云南省适用

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作出决定。 

财经委员会建议，省人民政府要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的宣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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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征管服务，确保环境保护税法在我省贯彻实施。随着我省

经济社会发展，以及环境承载能力、污染物排放情况的变化，

要及时总结评估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情况，必要时提出调整适

用税额的方案，报省人大常委会决定。 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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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30 日印发 


